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保荐总结报告书 

一、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情况 内容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300625.SZ 

注册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韦涌工业区 132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宇涛 

董事会秘书 颜新元 

证券事务代表 冯海英 

联系电话 020-28660360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17 年 3 月 17 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二、保荐工作概述 

（一）尽职推荐阶段 

保荐机构积极组织协调发行人及各中介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工

作，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三雄极光进行尽职调查，组织

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提交推荐文件后，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

组织发行人及其它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进行答复，按照中国证监会

的要求对涉及证券发行上市的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者核查，并与中国证监会

进行持续沟通；取得发行核准文件后，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向证

券交易所提交推荐股票上市所要求的相关文件，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持续督导阶段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在持续督导阶段完成了以下工作： 



1、督导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并切实履

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关注公司各项公司治理制度、内控制度、信息披露制度

的执行情况，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源和防止高管

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制度，督导公司合法合规经营。 

2、督导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存放和管理本

次募集资金，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募投项目进展，以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建设，协助公司制定相关制度。 

3、督导公司严格按照《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公司的定期报告等公开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

未事先审阅的，均在公司进行相关公告后进行了及时审阅。 

4、督导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公司章程》，对关联交易进行

操作和管理，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内部审批程序、信息披露制度等。 

5、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和现场培训，与发行人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访谈，

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募集资金专项检查报告、持续督导现场

检查报告、持续督导培训工作报告和跟踪报告等材料。 

6、持续关注公司及股东等相关主体的承诺履行情况。 

三、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一）持续督导阶段变更保荐代表人 

2020 年 7 月 21 日，王国威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三雄极光持续督导期

间保荐代表人，本保荐机构指定保荐代表人仲从甫先生接任并负责剩余持续督导

期的持续督导工作。 

2020 年 9 月 22 日，夏晓辉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三雄极光持续督导期

间保荐代表人，本保荐机构指定保荐代表人苏莉女士接任并负责剩余持续督导期

的持续督导工作。 

（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18 年 5 月 8

日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



案》，同意将募投项目“LED 绿色照明扩产建设项目”和“LED 智能照明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 2018 年 9 月 12 日调整至 2020 年 3 月 12 日。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20 年 3 月 12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

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LED 绿色照明扩产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由 2020 年 03 月 12 日调整至 2021 年 06 月 30 日，将 “LED 智能照明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0 年 03 月 12 日调整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2019 年 3 月 22

日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

期的议案》，公司募投项目研发中心扩建升级项目由于基建部分无法按计划完成

施工建设，导致该项目整体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此公司对

研发中心扩建升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 2020 年 03 月 12 日调整至

2021 年 09 月 12 日。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实体营销网络下沉

完善扩充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0 年 09 月 12 日调整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保荐机构对上述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

了保荐机构独立核查意见。 

（三）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用途的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2019 年 3 月 22

日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

议案》。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用途，将跨境电商海外市场拓展

项目募集资金的 2,500 万元和 O2O电商平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 5,000 万元均变

更用于实体营销网络下沉完善扩充项目。 



保荐机构对上述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用途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并出具了保荐机构独立核查意见。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17 年 5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变更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募投项目“研发

中心扩建升级项目”增加全资子公司广东三雄极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该项目

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由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榄北路 1 号变更为广州市番禺区石

碁镇。三雄科技拟使用不超过 8,000 万元募集资金进行研发中心扩建升级及技术

研发投入。 

2017 年 7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新增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募投项目“LED 智能

照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增加全资子公司肇庆三雄极光照明有限公司作为该项目

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除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榄北路 1 号外，新增地点：①肇庆

高新区大旺大道 59 号；②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良地埠工业区。肇庆三雄拟使用

不超过 3,000 万元募集资金进行 LED 智能照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基地建设和

生产设备及技术投入。 

保荐机构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

出具了保荐机构独立核查意见。 

四、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尽职推荐阶段，公司全力支持和配合保荐机构的核查要求，及时向保荐

机构和其他中介机构提供尽职调查所需材料，并保证所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为本次发行推荐工作提供了必要

的条件和便利。 

在持续督导阶段，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运作，

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有效，信息披露合规。对于重要事项，公司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并与保荐机构沟通，并根据保荐机构要求及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为保荐机构履

行持续督导职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总体而言，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良好。 

五、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尽职推荐阶段和持续督导阶段，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出具相关文件并发表专业意见，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协调和核

查工作。总体而言，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良好。 

六、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